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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41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

0386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公司收到《工作函》后高度重视，立即

组织相关人员准备回复工作。公司及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工作函》中提出的问

题进行了全面核查。现对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问题 1：关于贸易业务。年报显示，2022 年公司贸易业务实现收入 16.97

亿元，同比下降 30.53%,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达到 95%以上。从单季度财务数据看，

2022 年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分别为 1.96 亿元和 0.89

亿元，环比下降 69.18%和 54.59%。请公司补充披露：（1）以贸易业务为主的

营业收入自 2022 年下半年以来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是否存在贸易业

务收入确认方式调整的情况，如是，请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是否与公司的业务实质相匹配，是否需要对前期会计处理进行追溯调整；（2）

公司贸易业务的具体业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前十大客户及供应商名称、成立

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产品类别、购销金额及占比、结算周期及方式及

是否为关联方等；（3）结合贸易业务的经营模式、产品类型、毛利率、账面存

货和资金流向等，说明公司是否存在“空转”贸易、融资性贸易等情形，贸易

业务是否具有真实商业背景和商业实质，相关资金周转和最终流向是否涉及关

联方，是否存在尚未扣除的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回复： 

（1）以贸易业务为主的营业收入自 2022 年下半年以来大幅下降的原因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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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公司是否存在贸易业务收入确认方式调整的情况，如是，请说明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与公司的业务实质相匹配，是否需要对前

期会计处理进行追溯调整； 

2022 年，公司贸易主要围绕原木、有色金属、成品油等大宗商品开展。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在从事贸易业务时身份分为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

在收入确认方式上，分别对应总额法和净额法。在主要责任人贸易模式下，公司

在取得商品控制权后转让给客户，在整个交易环节承担商品的验收及质量风险，

公司向客户承担提供商品的主要责任，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在代理人贸易模式

下，公司并未实际控制商品所有权，未向客户承担提供商品的主要责任，公司对

该类业务收入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 

2022 年四季度以前，公司作为主要责任人开展原木、有色金属、成品油等

大宗商品的贸易。（1）从 2022 年下半年起，考虑到原木、有色金属贸易毛利率

相对较低，公司为了进一步控制贸易业务风险、优化业务结构及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主动减少了原木、有色金属的业务规模，总额法下公司确认收入 9,326.86

万元，由于贸易规模减少导致收入较上半年减少 57,162.69 万元；（2）同时，

鉴于原木、有色金属大宗贸易，可通过第三方仓库完成商品的交付，以代理人模

式参与存在可行性，且考虑到国内外经济和贸易风险的累积，公司本着谨慎的态

度，为了进一步降低交易操作风险，要求将此类贸易交易环节的操作风险尽可能

转嫁，主要发挥自身资源与信用优势开展此类贸易，据此调整后，该类贸易符合

代理人性质，公司作为代理人参与该类贸易业务，涉及贸易规模 20,432.59 万元，

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20.38 万元，由于业务模式变更导致收入较上半年下降

20,412.21 万元。以上是下半年贸易业务收入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2022 年度，公司主要贸易品种分季度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一季度 2022 年二季度 2022 年三季度 2022 年四季度 全年合计 

原木  14,759.23   31,266.00   9,326.86   20.38   55,372.47  

有色金属  32,878.66   8,018.25   0.00   0.00   40,896.91  

成品油等 34,686.79 22,598.17 8,518.33 7,609.61 73,4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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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客户转让商品前是否拥有对该商品的控制权，来判断其从事交易时的身份是主

要责任人还是代理人。企业在向客户转让商品前能够控制该商品的，该企业为主

要责任人，应当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确认收入；否则，该企业为代理人，应

当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佣金或手续费的金额确认收入，该金额应当按照已收或应

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其他相关方的价款后的净额，或者按照既定的佣金金额

或比例等确定。 

对于原木、有色金属业务，在业务模式调整前后，合同主要条款对比如下： 

2022 年四季度以前 2022 年四季度以后 

（1）运输方式：公司负责将货物通过

陆运或水运送至客户指定地点。除到

货港口卸车的工作及相关费用由客户

负责外，其余标的物的包装、运输等

工作及相关费用由公司负责； 

（2）验收方式：物到达指定港口后，

客户对货物的数量，质量进行验收，

如有不符合规定或者不符合合同约定

的，应在三个工作日内通知公司，客

户有权要求将该货物全部退还至公

司，否则视为货物合格； 

（3）结算单价：双方合同签订价（到

港含税单价）为结算单价； 

（4）公司违约责任：公司违约给甲方

造成损失应负赔偿责任。 

（1）运输方式：由客户至公司供应商指

定地点自提，公司不承担相关运输责任

及运输费用； 

（2）验收方式：物到达指定港口后，客

户对货物的数量，质量进行验收，如有

不符合规定或者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应

在三个工作日内通知公司，客户有权要

求将该货物全部退还至公司供应商，否

则视为货物合格； 

（3）结算单价：在公司采购单价基础上

上浮千分之一作为结算单价，实际成交

价以该计算方式为准； 

（4）公司违约责任：公司违约给客户造

成损失应负赔偿责任，但不超过公司上

游供应商对公司承担的责任。 

 

综上，在业务模式调整前，公司通常先与客户达成意向合作，然后再与供应

商签订采购合同，并独立自主完成销售、采购环节。公司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

支付货款并取得存放于仓储公司的仓库中的采购商品的货权；与客户签订销售合

同后，公司依据签订的销售合同，自行运输或通过第三方仓储公司向客户进行商

品交付，公司自主决定商品的销售价格，并与客户依据合同约定的价格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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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商品转让给客户前先控制该商品，然后转让商品，在整个交易环节承担商

品的验收及质量风险，从客户角度，公司是其供应商并承担提供商品的主要责任，

因此按照总额法确认收入是合理的。在业务模式调整后，公司在客户认可的采购

价格基础上上浮一定比例，公司获取固定比例的价差收益，基本没有自主定价权，

同时，公司不再承担商品的验收及质量责任、不再承担商品在仓储环节的损毁灭

失及损耗风险，在此贸易模式下，公司并未实际控制货权，公司在业务中承担的

责任、风险发生较大变化，因此公司的身份为代理人，公司对该类业务收入按照

净额法确认收入。 

对于公司成品油贸易业务，成品油属于危化品，终端客户通常要求配送到库，

业务链条涉及诸多环节，且各环节对专业性要求高，公司以主要责任人身份，负

责自供应商提货并安排运输至客户指定仓储地点完成交付，并通过运输交付环节

控制运输成本，强化交付管控，以确保顺利完成交付。因此，基于成品油贸易业

务的特点以及下游客户的要求，公司在该业务中承担主要责任存在必要性，公司

仍保持原有业务模式不变。但下半年受外部环境影响，国内成品油市场需求下滑

较大，成品油库存上涨明显，公司出于谨慎考虑，下半年未扩大成品油的贸易规

模。 

综上，2022 年下半年，公司贸易业务收入下降主要是原木、有色金属交易

规模下降及业务模式变更所致；公司原木、有色金属贸易业务因业务模式调整、

合同权利义务变更，收入确认方式采用净额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与公司的业务实质相匹配，不需要对前期会计处理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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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浙江省冶金物资有

限公司 
1982/5/20 60,000.00 有色金属 有色金属 8,838.27  5.21% 即时结算 款货两清 否 

8 
杭州市机电设备有

限公司 
2001/5/23 4,500.00 机电产品 有色金属 8,018.24  4.73% 交货后二周内 先货后款 否 

9 
江苏采木工业互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 
2019/5/31 2,000.00 木材 原木 7,397.18  4.36% 交货后二周内 先货后款 否 

10 
浙江自贸区苏扬能

源有限公司 
2020/1/17 3,000.00 成品油 成品油 5,760.51  3.39% 交货后二周内 

预收部分货款，

交货后收取全部

销售款 

否 

 合计     138,913.96 81.87%    

 

2022 年度公司贸易业务前十大供应商 

序号 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产品类别 采购金额（万元） 采购占比 结算周期 结算方式 关联方 

1 
中核核电后勤服务

有限公司 
2006/12/21  10,000.00  木材 原木 18,418.29  10.94% 交货后二周内 先货后款 否 

2 
东营神驰石油化工

销售有限公司 
2019/6/3  3,000.00  成品油 成品油 17,714.53  10.52% 预付后一周内 预付全款提货 否 

3 
数源久融技术有限

公司 
2013/6/9  9,000.00  

电子产品、电

机电器 
有色金属 13,059.70  7.76% 预付后三周内 先款后货 否 

�œ
(�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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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林时代控股有限

公司 
2018/6/12  142,962.35  木材 原木 11,064.82  6.57% 

交货后二周内或

即时结算 

先货后款或款货

两清 
否 

6 
西湖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 
1995/9/18  26,600.00  电子产品 有色金属 10,960.62  6.51% 交货后一周内 先货后款 否 

7 
硕格智能技术有限

公司 
2020/9/9  20,000.00  电子产品 其他 8,907.53  5.29% 付款后一周内 先款后货 否 

8 
数源移动通信设备

有限公司 
2001/6/28  800（美元）  电子产品 有色金属 8,828.92  5.25% 交货后一周内 先货后款 否 

9 
诚通（广州）物资有

限公司 
2020/4/16  10,000.00  大宗原材料 原木 8,540.07  5.07% 交货后二周内 先货后款 否 

10 

大商道供应链管理

服务（西安）有限公

司 

2017/1/19  10,000.00  有色金属 有色金属 7,986.30  4.74% 交货后二周内 先货后款 否 

 合计     118,138.72 70.17%    

 

 

 

 

 



 8 

（3）结合贸易业务的经营模式、产品类型、毛利率、账面存货和资金流向

等，说明公司是否存在“空转”贸易、融资性贸易等情形，贸易业务是否具有

真实商业背景和商业实质，相关资金周转和最终流向是否涉及关联方，是否存

在尚未扣除的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以原木、有色金属、成品油等为主。上述主要贸易

品种存在质量标准规范、市场流动性强、交易成本低、业务周期短、市场信息透

明、利润空间有限等特点。2022 年度，公司贸易业务主要产品、毛利率情况如

下： 

产品类别 收入（万元） 成本（万元） 毛利率 收入占比 

原木 55,372.47 55,299.31 0.13% 32.63% 

有色金属 40,896.91 40,836.94 0.15% 24.10% 

成品油等 73,412.90 73,029.28 0.52% 43.27% 

合计 169,682.28 169,165.53 0.30% 100.00% 

为减少贸易业务价格波动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贸易业务模式主要

采取采销结合的方式，根据下游客户可接受价格，结合对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判

断，择机与上游供应商签约，锁定采购价格与数量，适时与下游客户签约，并在

较短期限内完成提货、交割，通过购销价差获取一定收益，毛利率较低。采取非

囤积销售方式，库存压力较小，本期业务完成后期末无贸易品种存货。 

公司贸易业务的采购、销售均为独立环节，主要以自有资金开展贸易业务为

主，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持资金流动性、优化资金结构，部分以银行借款支付采

购货款。2022 年度，以银行借款支付采购款占年度总采购款的比例为 33.51%。

公司采购款项全部直接支付至供应商，销售款项全部直接向客户收取，不存在供

应商、客户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情形。公司本年贸易业务中，约 70%业务在

一至两周内完成货物所有权交割及款项结清；剩余 30%业务，公司采购时，通常

在提货前一个月内支付全部采购货款，销售时，在将商品交付给客户前预收部分

货款，并在 1 至 2 周内收取剩余全部销售货款。公司贸易业务不存在未收回的应

收款项，未发生任何信用风险，不存在资金周转和最终流向涉及关联方的情形。 

在公司以主要责任人身份开展的贸易业务中，公司自主独立完成交易各环节，

如业务协商、合同订立、货物交付、资金结算等环节。公司与供应商及客户独立

签订合同，公司在采购产品后、销售产品前取得商品控制权。公司贸易业务的合

同流、实物流、资金流、票据流均真实有效，商品控制权在采购和销售环节发生

转移；在公司以代理人身份参与的贸易业务中，公司虽不再承担商品的验收及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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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责任，未实际控制货权或承担货物损失风险，但业务同样真实有效。综上，公

司贸易业务不存在“空转”贸易、融资性贸易等情形，贸易业务具有真实商业背

景和商业实质，不存在尚未扣除的与主营业务无关的收入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 

会计师意见： 

（一）核查程序 

1.了解与贸易业务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确定其是否

得到执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2.检查贸易业务的销售和采购合同，了解主要合同条款或条件，评价收入确

认方法是否适当，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检查与贸易业务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各产品类别贸易中涉及的入库单、

出库单、货权转移证明、收货确认单、数量交接确认单、结算单、货物运输合同、

销售收款和采购付款凭证单据等； 

4.通过企查查对贸易业务客户和供应商进行检查，确认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的准入条件是否匹配； 

5.对贸易业务客户和供应商进行函证，检查交易的真实性； 

6.对主要客户和供应商进行实地走访核查，对主要客户交易内容、交易规模

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重要事项进行确认； 

7.对贸易业务的部分仓储公司进行实地走访，检查仓储公司的存储能力； 

8.获取客户和供应商的声明，确认资金是否存在转向关联方的情况。 

上述程序实施具体情况如下： 

(1) 总额法：收入 169,649.20 万元 

单位：万元 

项  目 客  户 供应商 

交易金额 169,649.20  168,326.64  

发函金额 168,869.11  168,079.80  

回函金额 160,024.94  153,566.32  

回函占比 94.33% 91.23% 

走访金额 92,525.21  73,971.62  

走访占比 54.54% 43.95% 

取得声明金额 103,687.15  87,3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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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声明占比 61.12% 51.89% 

仓库回函金额 87,410.72  87,305.93  

仓库回函占比 51.52% 51.87% 

仓库走访金额 40,896.91  40,835.54  

仓库走访占比 24.11% 24.26% 

(2) 净额法：收入 33.08 万元 

单位：万元 

项  目 客  户 供应商 

交易金额 32,774.97  32,741.69  

发函金额 32,774.97  32,741.69  

回函金额 32,774.97  32,741.69  

回函占比 100.00% 100.00% 

走访金额 20,407.07  16,237.10  

走访占比 62.26% 49.59% 

取得声明金额 12,342.38  4,623.29  

取得声明占比 37.66% 14.12% 

仓库回函金额 20,432.59  20,412.20  

仓库回函占比 62.34% 62.34%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以贸易业务为主的营业收入自 2022 年下半年以来大幅下降具有合理

性； 

2.2022 年 4 季度，公司原木、有色金属贸易业务因业务模式调整、合同权

利义务变更，收入确认方式采用净额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与公司

的业务实质相匹配，不需要对前期会计处理进行追溯调整； 

3.公司不存在“空转”贸易、融资性贸易的情形，贸易业务具有真实商业背

景和商业实质，相关资金周转和最终流向不涉及关联方，不存在尚未扣除的与主

营业务无关的收入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问题 2：关于自营和另类投资业务。年报显示，公司自营业务和另类投资业

务收入均出现大幅下滑，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214.04 万元和-8797.29 万元，同

比下降 96.20%和 288.17%。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自营业务和另类投资业

务涉及的具体资产品种、初始成本、投资期限、风险等级、公允价值变动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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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减值损失计提情况，以及最终资金投向，核实是否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2）上述业务中，是否存在对其他投资人负有兜底或承

诺义务的情况，若存在，请充分披露相应风险敞口并进行风险提示。 

回复： 

（1）公司自营业务和另类投资业务涉及的具体资产品种、初始成本、投资

期限、风险等级、公允价值变动或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情况，以及最终资金投向，

核实是否流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1) 自营业务 

公司 2022 年年报自营业务中具体涉及的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其他债

权投资。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涉及的资产品种主要为债券、股票、基金、资产管

理计划、信托计划，其他债权投资涉及的资产包括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中

期票据、短期融资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 

公司自营股票投资需经过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系统前端设置禁止性名单，包

括“公司关联公司或与公司其他重大业务相关的股票、公募产品”，禁止性名单

内股票投资受限；其他场外产品如私募基金等，投前需经过公司信息隔离墙系统

预检、公司 OA 系统核查是否关联方。公司自营债券投资交易需经过公司内部业

务审批管理系统审批后在官方交易系统进行，在内部审批管理系统中对交易对手

进行了关联方预警和控制；针对一级市场债券申购，投资前需进行关联方核查与

信息隔离墙预检，2022 年度自营债券投资未发生投向关联方的情况，资金投向

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及其他关联方。 

公司自营业务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具体类别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投 资

期限 

风 险

等级 

最 终 资

金投向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初始成本 

分类为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分类为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分类为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债券 1,402,099,064.05 20,602,038.59 1,381,497,025.46 短期 
低风

险 

非关联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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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 647,164,954.25 -48,154,097.94 695,319,052.19 短期 - - 

基金 3,843,367,268.70 4,380,952.05 3,838,986,316.65 短期 R1-R3 

股票、

债券、 

期限一

年以内

的央

票、商

票、存

单等

（非关

联方） 

其中：货币

基金 
2,954,772,596.73   2,954,772,596.73  短期 R1 

期限一

年以内

的央

票、商

票、存

单等

（非关

联方） 

资产管理计划 381,274,718.13 -70,988,524.55 452,263,242.68 短期 R1-R5 

股票、

债券、

私募基

金、资

管计

划、公

募基

金、买

入返售

金融资

产等

（非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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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方） 

信托计划 3,276,930.36  3,276,930.36 短期 - 

股权

（非关

联方） 

合  计 6,277,182,935.49 -94,159,631.85 6,371,342,567.34    

 

其他债权投资（包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列示的其他债权投资）的

主要投资标的范围包括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非公

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具体种类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投资

期限 

风险

等级 

最终资

金投向 初始成本 利息 公允价值变动 账面价值 累计减值准备 

金融债 60,000,000.00  385,901.37  -725,700.00  59,660,201.37  141,063.40  不定期 
低风

险 

非关联

方 

企业债 90,000,000.00  1,357,808.22  -1,322,970.00  90,034,838.22  510,694.88  不定期 
低风

险 

非关联

方 

公司债 455,207,553.16  14,867,030.13  -4,055,233.16  466,019,350.13  2,149,619.17  不定期 
低风

险 

非关联

方 

中期票据 969,989,948.80  19,918,104.10  -21,355,688.80  968,552,364.10  2,995,096.91  不定期 
低风

险 

非关联

方 

其他债券 1,840,299,592.16  22,617,410.92  -11,924,616.16  1,850,992,386.92  4,548,129.64  不定期 
低风

险 

非关联

方 

合  计 
3,415,497,094.1

2  

59,146,254.7

4  

-39,384,208.1

2  

3,435,259,140.7

4  

10,344,604.0

0  
   

 

经自查，2022 年度公司自营业务投资资产最终资金投向不涉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2) 另类投资业务 

公司 2022 年年报另类投资业务中具体涉及的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涉及的资产品种主要为股

票、基金、资产管理计划、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长期股权投资涉及的

资产品种主要为股权投资。 

公司另类投资业务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具体类别明细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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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另类投资业务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投资期

限 

风险等

级 

最终资

金投向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

动 
初始成本 

股权投资 6,659,086.00 -14,240,914.00 20,900,000.00 
无固定

期限 

较高风

险 

未上市

实体企

业（非

关联

方） 

 

 

公司另类投资业务长期股权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投资

期限 

风险

等级

（注

） 

最终

资金

投向 账面价值 成本 损益调整 
其他权益变

动 
减值准备 

股权投资 36,729,531.34 154,731,058.03 -17,084,094.86 1,269,342.77 102,186,774.60 

无固

定期

限 

较高

风险 

未上

市实

体企

业

（非

关联

方） 

 

经自查，2022 年度公司另类投资业务最终资金投向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2）上述业务中，是否存在对其他投资人负有兜底或承诺义务的情况，若

存在，请充分披露相应风险敞口并进行风险提示。 

经自查，自营业务投资不存在对其他投资人的兜底或承诺义务。 

经自查，公司另类投资业务不存在对其他投资人负有兜底或承诺义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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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关于资产管理业务。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资管业务实现营业收

入3342.57 万元，同比上升6%；公司受托资金规模62.10 亿元，同比上升4.48%。

请公司补充披露：（1）资管产品的底层资金投向、规模、收益率水平、期限、

主动管理和通道类业务占比以及是否涉及关联方等；（2）公司管理的资管产品

是否存在对投资人的潜在兜底承诺和差额补足情况，如有，请说明对应的资管

产品、相关补偿安排和涉及金额等。 

回复： 

（1）资管产品的底层资金投向、规模、收益率水平、期限、主动管理和通

道类业务占比以及是否涉及关联方等； 

公司资管产品包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资产证券化业务，

底层资金投向主要为股票、债券、债券回购、公募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股

指期货等。 

产品类型 底层资金投向 期末净值（亿

元） 

加权年化收益

率 

合同期

限 

是否涉及 

关联方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主要投向为债

券、回购、基

金、股指期货

等 

22.91 1.29% ≤10 年 否 

其中：固定收

益类产品 

主要为国债、

同业存单、短

融、中期票据、

私募债、回购

等 

21.96 1.72% ≤3 年 否 

混合类 

产品 

主要为私募基

金、公募基金、

股指期货等 

0.95 -6.97% ≤10 年 否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主要投向为私

募基金、可转

债、私募债、

金融债、回购、

18.54 1.42% ≤10 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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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等 

资产证券化业务 
信托受益权、

借款债权 

15.31 4.5%-6.8% 3-18 年 是- 

注:1、产品类型及底层资金投向按产品合同约定统计； 

  2、期末净值统计含已终止未完成清算的产品； 

  3、加权年化收益率统计扣除已终止未完成清算的产品。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按产品净值计算，公司管理的集合及单一资管产

品总规模 41.45 亿元（含已终止未完成清算的产品规模 1.10 亿元，其中已终止

未清算完毕的通道类产品规模为 1.03 亿元）。集合及单一资管产品类型包含现

金管理类、混合类及固定收益类产品；主要投向包含债券、基金、回购及股票等；

加权年化收益率约为 1.34%，产品期限多为 10 年期以内，其中集合主要为 10 年

期、单一计划以 5 年及 10 年期为准，期间根据合同约定开放。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作为管理人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期末净值为 15.31

亿元。其中，湘财证券-苏州新湖广场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期末净值 10.46 亿元，

湘财证券-阳澄湖保障房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期末净值 4.85 亿元。湘财

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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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在公司审议的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范围内，涉及关联方的投资均履行了公司

内部的关联交易审批流程，并按照监管法规与资管合同的约定向投资者、托管行

和监管机构进行了相应的披露与报备。 

截至 2022 年底，存续运作的资管产品中无通道类产品，已终止未清算完毕

的通道类产品合计规模为 1.03 亿元，占总规模的比例为 2.48%。 

 

（2）公司管理的资管产品是否存在对投资人的潜在兜底承诺和差额补足情

况 

截至 2022 年底，公司管理的资管产品不涉及对投资人的潜在兜底承诺和差

额补足情况。 

 

问题 4：关于代理销售金融产品。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代理销售金融产

品总金额 18.77 亿元，同比下降 71.30%；实现代销收入 4342.67 万元，同比

下降 39.05%。请你公司补充说明：（1）结合代销金融产品的品种、收费结构

和行业整体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公司代销金融产品规模大幅下降的原因，以

及规模降幅与收入降幅不匹配的原因；（2）公司是否代理销售关联方发行的金

融产品，如是，请补充披露具体代销金额和代销收入，以及是否存在承诺兜底、

差额补足或其他可能导致公司承担额外义务和风险的情况。 

回复： 

（1）结合代销金融产品的品种、收费结构和行业整体情况等，说明报告期

内公司代销金融产品规模大幅下降的原因，以及规模降幅与收入降幅不匹配的

原因； 

①报告期内公司代销金融产品规模大幅下降的原因 

证券行业因其投资者风险偏好等原因，公司权益类基金销售相对占比较高，

因此在市场行情下跌阶段，整体销售规模下降明显。根据万得数据统计，受市场

大环境影响，2022 年全市场首发公募权益类产品（即全市场股票型基金及全市

场混合型基金）销售规模与 2021 年相比下降约 78.86%。公司 2022 年代销金融

产品销售规模也出现了趋同式下降，由 2021 年销售额 6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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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权益类产品 

1 2022 年发行份额 1,591.57 亿份 2,769.13 亿份 4,360.7 亿份 

2 2021 年发行份额 3,740.25 亿份 16,886.80 亿份 20,627.05 亿份 

3 
发行份额同比变

动 
-57.44% -83.60% -78.86% 

数据来源：Wind 

 

②报告期内公司代销金融产品规模降幅与收入降幅不匹配的原因 

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的品种包括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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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是否代理销售关联方发行的金融产品，如是，请补充披露具体代

销金额和代销收入，以及是否存在承诺兜底、差额补足或其他可能导致公司承

担额外义务和风险的情况。 

经自查，公司未代理销售关联方发行的金融产品，公司代理销售的金融产品

不存在承诺兜底、差额补足或其他可能导致公司承担额外义务和风险的情况。 

 

问题 5.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持有上海大智

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智慧）14.65%股份，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中按权

益法核算期末余额23.30 亿元，确认投资损失1,295.36万元，计提减值准备1.65

亿元。2022 年 10 月，公司 2022 年半年报回函显示，大智慧半年度净利润亏损

7,205.97 万元，但公司称未存在明显减值迹象。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

确认大智慧发生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及依据，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存在需要更正

的情形；（2）结合大智慧的经营情况、业绩表现和二级市场股价走势等，说明

公司对大智慧的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合理、充分，以及前期是否存在计提不充分

的情形；（3）前期收购大智慧股权的相关资产评估是否审慎，交易作价是否公

允，是否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回复： 

（1）公司确认大智慧发生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及依据，前期信息披露是否

存在需要更正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大智慧 14.65%股权，为大智慧第二大股东，

同时，公司委派一名高管在大智慧担任董事，对大智慧具有重大影响，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公司对持有的大智慧股份按权益法在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以下简称“准则”）规定，存在

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 

①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

而预计的下跌。 

②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

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③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企业计算资

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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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7-12月 2020年7-12月 2021 年 7-12 月 2022年7-12月 

营业收入（亿元） 3.93 4.43 4.80 4.48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万元） 
8,395.36 9,492.64 2,096.58 -1,758.46 

股权激励费用

（万元） 
0.00 0.00 4,660.02 -1,891.52 

剔除股权激励影

响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

（万元） 

8,395.36 9,492.64 6,756.60 -3,649.98 

2019 年-2021 年，大智慧经营业绩稳中向上，营业收入及剔除股权激励费用

影响后的净利润逐年增长，经济效益良好。 

2022 年上半年，受外部因素影响，国内 A 股二级市场下跌幅度较大，上证

指数累计下跌 6.63%、创业板指累计下跌 15.41%，大智慧股价出现下跌，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市价为 6.46 元/股；同时大智慧产品研发及市场开拓受到一

定阻碍，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后的净利润出现暂时性的下降，考虑到其历年各季度

的收入利润特点，对比各半年度波动并不明显，公司判断大智慧股价和业绩的波

动是暂时的，因此公司判断未出现准则第①、⑥项所描述的减值迹象。 

2022 年下半年，大智慧剔除股权激励费用后的净利润为-3,649.98 万元，仍

然出现较大亏损，且呈扩大趋势，其营业收入在 2022 年爱豆科技并表增加

4,258.04 万元后较去年同期仍然下降，主要是受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不畅，广

告业务收入下降较大所致，同时，大智慧的股价进一步下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市价为 5.75 元/股。在外部因素影响逐渐消除的情况下，大智慧经营恢复

稳定，但其经营亏损进一步扩大，股价持续下跌，公司判断 2022 年末，大智慧

触及准则第①、⑥项所描述的减值迹象。 

综上，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及大智慧实际情

况，公司判断大智慧股权发生减值迹象的时点为 2022 年 12 月末。前期信息披露

不存在需要更正的情形。 

（2）结合大智慧的经营情况、业绩表现和二级市场股价走势等，说明公司

对大智慧的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合理、充分，以及前期是否存在计提不充分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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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受内外部因素影响，大智慧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不畅，业务收

入同比有所下降，同时为了满足未来业务发展需要，研发投入及人员成本持续增

加，再加上股权激励费用的计提，共同导致大智慧 2022 年度经营业绩出现较明

显的下滑。另外，大智慧股价 2022 年 12 月 30 日收盘价 5.75 元/股，较公司账

面成本（折合约 8.37 元/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综合上述因素，公司判断

持有的大智慧股权发生了减值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对其可回收金额进

行测算，以确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 

为保证本次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充分、客观，公司聘请北京坤元至诚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持有的大智慧股权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可收

回金额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京坤评报字[2023]0161 号《资产评估报告》。 

在评估过程中，评估机构以评估基准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

的算术平均值作为估算资产组的公允价值的基础，参考同行业类似资产的最近交

易情况进行相应修正调整后对其公允价值进行估算，以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具体评估估算过程如下： 

长期股权投资可收回金额 = 长期股权投资公允价值—处置费用 

长期股权投资公允价值=评估基准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

术平均值⨯（1+具有重要性水平的股票溢价率）⨯股份数 

具有重要性水平的股票溢价率＝(


n

i

i

1

可比案例溢价率 ) / n 

根据近年上市公司协议转让股权的案例，通过对大智慧的主营业务、企业资

产状况和盈利能力状况、交易时间、股权交易比例、交易背景、交易条件等因素

进行分析，选取了具有可比性、交易时间也较为接近的可比企业，计算得出可比

案例股权交易价格与股权转让协议日前 30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

值之间的平均溢价率作为具有重要性水平的股票溢价率。 

经上述程序评估，确定该长期股权投资可收回金额为 232,972.00 万元，折

合约 7.81 元/股，较长期股权投资账面值增减变动额为-16,532.30 万元，故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16,532.30 万元。 

二级市场股价涨跌受宏观经济环境、市场流动性、公司基本面、投资者风险

偏好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存在一定非理性因素，大智慧 2022 年度股价的下跌，

主要是受市场环境影响的下跌，且跌幅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2023 年，随着宏

观环境的预期向好，资本市场迅速回暖，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收盘，大智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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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 7.39 元/股，公司持有的大智慧股权按该收盘价计算的价值为 220,336.55 

万元，与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大智慧股权账面价值 237,379.76 万元相近，且

大智慧股价在 4、5 月份进一步上涨，截至 2023 年 5 月 18 日，收盘价为 7.74 元

/股。与本次评估的可回收金额（折合约 7.81 元/股）相近。可见，在市场环境

趋于稳定后，大智慧的市场价值得到了迅速的修正。 

2023 年，随着宏观环境的改善，大智慧的经营情况也有所好转。 

项目 
2019 年一季

度 
2020 年一季度 2021 年一季度 2022 年一季度 2023 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亿元） 1.35 1.05 1.62 1.54 1.68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万元） 
-680.80 -3,875.25 -291.19 -4,694.20 30,483.66 

股权激励费用（万

元） 
0.00 0.00 0.00 2,476.81 484.96 

诉讼赔偿收入 0.00 0.00 0.00 0.00 33,549.66 

剔除股权激励及

诉讼赔偿收入影

响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

（万元） 

-680.80 -3,875.00 -291.19 -2,217.39 -2,581.04 

由上表可见，大智慧 2023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较同期有所增长，剔除股权激

励及诉讼赔偿收入影响后的归母净利润亏损较上年同期相近，对比历年一季度业

绩，2023 年生产经营较为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时，大智慧因诉讼事项判

决确认 3.35 亿元赔偿收入，其资产质量及资金实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综上，本次对大智慧股权可回收金额的评估，是遵循资产评估准则及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同时充分考虑被评估资产的实际情况与特点，采用适宜的评

估方法，按照必要的、充分的评估程序所进行的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计提的减值

准备是合理的、充分的。截至 2023 年一季度末，公司持有的大智慧股权暂无进

一步减值的风险，后续减值风险需视大智慧二级市场股价以及其经营业绩情况综

合判断，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及大智慧经营业绩并参

考股价波动情况，公司判断大智慧股权发生减值迹象的时点为 2022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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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期大智慧股权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前期不存在计提不充

分的情形。 

（3）前期收购大智慧股权的相关资产评估是否审慎，交易作价是否公允，

是否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①前期收购大智慧股权的相关资产评估的具体情况 

为保障交易定价合法合规且具有公允性，公司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对公司购买大智慧 298,155,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之经济行为所涉及的大智

慧股份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8 月 14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机构采用期

权法、上市公司比较法对大智慧股份进行评估，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及满足

评估目的，期权法评估结果更能准确地反映出评估对象的价值，故最终选取期权

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经市场调查，评定估算等程序，得到公司拟购买

的大智慧 298,155,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的价值区间为 256,595.46~284,671.90

万元。 

②前次收购大智慧股权交易作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标的股份的定价参考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20]第 2618 

号《资产评估报告》并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股份每股转让价格 8.97 元，

本次交易总对价金额为 2,674,450,350 元。 

1）与可比公司估值相比 

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为《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 2020 年 8 月 14 日，根据当

日大智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同花顺、东方财富、指南针的股票收盘价计算的市盈

率、市销率对比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市盈率 PE（LYR）/倍 市销率 PS/倍 

300033.SZ 同花顺 84.95 43.77 

300059.SZ 东方财富 111.5 48.25 

300803.SZ 指南针 167.91 32.45 

601519.SH 大智慧 3,369.37 29.41 

如上表所示，由于大智慧净利润水平低，导致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从市销率看，大智慧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同花顺、东方财富的市销率，与指南针

相近。大智慧的市销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基本反映了大智慧的行业地位与

经营状况。因此，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市销率相比，本次交易定价具有合理性和公

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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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大智慧自身股价相比 

公司收购大智慧交易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3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

日、120 个交易日，大智慧股票均价为： 

日 期 股票均价（元/股） 股票均价的 90%（元/股） 

协议签署日前 1 个交易日收盘价 9.96 8.97 

协议签署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10.73 9.66 

协议签署日前 30 个交易日均价 11.67 10.51 

协议签署日前 60 个交易日均价 10.68 9.62 

协议签署日前 120 个交易日均价 9.71 8.74 

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为 2020 年 8 月 14 日，该日大宗交易价格范围的下限为

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 90%。如上表所示，本次交易价格 8.97 元/股不超过《股份

转让协议》签署日大智慧前 20 交易日、前 30 交易日、前 60 交易日的股票均价

的 90%，与前 120 日交易均价的 90%接近。因此，本次交易定价基本反映了二级

市场投资者对大智慧的股票定价，本次交易定价具有合理性和公允性。 

根据《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支付事项的说明》“若自湘财股份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之日起届满 9 个月之日的前 60 个交易日，大智慧股票

的交易均价低于 8.97 元/股，则新湖集团同意按标的的股份数量与该均价的乘积

计算，就《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总交易金额 26.74 亿元超出该计算金额的部分，

如湘财股份已实际支付，则新湖集团应予退还；如尚未支付，则新湖集团应予豁

免。” 

湘财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之日为 2020 年 10 月 15 日，届满 9 个

月之日的前 60 个交易日，大智慧股票的交易均价为 8.51 元/股，低于 8.97 元/

股，双方确认本次交易的总交易金额由 2,674,450,350 元调整为 2,537,299,050

元。最终交易价格为 8.51 元/股。 

综上，前期收购大智慧股权的相关资产评估是由公司聘请符合《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且具备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的资产

评估机构，采用合理的假设、适当的方法进行的评估，交易作价由公司根据其出

具的评估结果与交易对方协商并最终确定，交易价格是公允的，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协议转让的定价规则，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会计师意见： 

（一）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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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询大智慧 2019-2022 年中期和年度报告，结合公开资料分析其经营状况； 

2.查询大智慧 2022 年度二级市场波动情况，与同行业公司市场波动进行比

较；查询大智慧 2023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5 月 18 日大智慧二级市场期间价

格。 

3.获取大智慧股权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报告，了解并评

价管理层聘用的外部评估专家的客观性以及专业胜任能力，检查外部评估机构对

大智慧的股权价值评估结果，复核在减值测试中使用方法的合理性、使用数据的

相关性； 

4.获取大智慧股权于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8 月 14 日的评估报告，了解并评价

管理层聘用的外部评估专家的客观性以及专业胜任能力，检查外部评估机构对大

智慧的股权价值评估结果，复核在减值测试中使用方法的合理性、使用数据的相

关性； 

5.查询 2020 年 8 月 14 日前各时间段的大智慧平均股价； 

6.获取公司与新湖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支付事项的说明等，确认交易

价格。 

（二）核查结论 

1.公司确认大智慧发生减值迹象的具体时点为 2022 年 12 月底，前期信息披

露不存在需要更正的情形； 

2.公司对大智慧的减值准备计提合理、充分，以及前期不存在计提不充分的

情形； 

3.前期收购大智慧股权的相关资产评估审慎，交易作价公允，不存在向关联

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27 日 


